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產業創新條
例第六十七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二規定部分
稅
法 稅法條次及內容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第六十七條之一第一項
適用第十二條之一、第十
二條之二及第十九條之一
者，公司應於股東轉讓或
辦理帳簿劃撥之年度、或
緩課期間屆滿年度之次年
度一月三十一日前，依規
定格式向該管稅捐稽徵機
關列單申報該已轉讓、辦
理帳簿劃撥或屆期尚未轉
讓之股份資料；該次年度
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
假日者，列單申報期間延
長至二月五日止；其未依
限或未據實申報者，稅捐
稽徵機關除限期責令補報
或填發外，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公司經稅捐稽徵機關
通知限期補報或填
發，已於限期內補報
或填發者：

(一)補報或填發之所得金
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

(二)補報或填發之所得金
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
元，在新臺幣二百萬
以下。

(三)補報或填發之所得金
額超過新臺幣二百萬
元，在新臺幣四百萬
元以下。

(四)補報或填發之所得金
額超過新臺幣四百萬
元。

二、逾本條文規定申報期
限，自動補報或填發
者。

按所得金額處百分之六罰
鍰，最低為新臺幣五萬四
千元。
按所得金額處百分之七罰
鍰。

按所得金額處百分之八罰
鍰。

按所得金額處百分之九罰
鍰，最高為新臺幣五十萬
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
分之五十處罰，最低為新
臺幣五萬元，最高為新臺
幣二十五萬元。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第六十七條之一第二項
經稅捐稽徵機關限期責令
補報或填發，公司未依限
補報或填發者，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一、公司經稅捐稽徵機關
通知限期補報或填
發，屆期未補報或填
發者：

(一)應補報或填發之所得
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

(二)應補報或填發之所得
金額超過新臺幣一百
萬元，在新臺幣二百
萬以下。

(三)應補報或填發之所得
金額超過新臺幣二百
萬元，在新臺幣四百
萬元以下。

(四)應補報或填發之所得

按所得金額處百分之十二
罰鍰，最低為新臺幣十萬
八千元。
按所得金額處百分之十四
罰鍰。

按所得金額處百分之十六
罰鍰。

按所得金額處百分之十八



金額超過新臺幣四百
萬元。

二、前點情形，於裁罰處
分核定前已按實補報
或填發者。

罰鍰，最高為新臺幣一百
萬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最低為新
臺幣十萬元，最高為新臺
幣八十萬元。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第六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適用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
之事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由稅捐稽徵機關分別
依各該款規定處罰：
三、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

理結算、決算或清算
申報，有短漏報依所
得稅法規定之課稅所
得額者，應就稅捐稽
徵機關核定短漏之課
稅所得額，按當年度
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稅率計算之金額，
處以二倍以下之罰
鍰。

一、所計算金額在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者。

二、所計算金額超過新臺
幣十萬元者。

處所計算金額○‧五倍之
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
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
（紀）錄中承認違章事
實，並願意繳清罰鍰者，
處所計算金額○‧四倍之
罰鍰，其屬查獲之日前五
年內未曾查獲有本條文第
一項第三款短漏報依所得
稅法規定之課稅所得額，
或查獲之日前五年內經查
獲有本條文第一項第三款
短漏報依所得稅法規定之
課稅所得額未經裁處罰鍰
者，處所計算金額○‧三
倍之罰鍰。

處所計算金額○‧八倍之
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
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
（紀）錄中承認違章事
實，並願意繳清罰鍰者，
處所計算金額○‧七倍之
罰鍰，其屬查獲之日前五
年內未曾查獲有本條文第
一項第三款短漏報依所得
稅法規定之課稅所得額，
或查獲之日前五年內經查
獲有本條文第一項第三款
短漏報依所得稅法規定之
課稅所得額未經裁處罰鍰
者，處所計算金額○‧六
倍之罰鍰。



四、未依所得稅法規定自
行辦理結算、決算或
清算申報，而經稅捐
稽徵機關調查，有短
漏報依所得稅法規定
計算之課稅所得額
者，應就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短漏之課稅所
得額，按當年度適用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
率計算之金額，處三
倍以下之罰鍰。

三、經查屬故意有本條文
第一項第三款短漏報
依所得稅法規定之課
稅所得額者。

四、逾期辦理結算申報，
符合稅捐稽徵法第四
十八條之一規定，惟
嗣後經查明有短漏報
所得情事者。

一、所計算金額在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者。

二、所計算金額超過新臺
幣十萬元者。

處所計算金額一倍之罰
鍰。

按所計算金額依本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之倍數處
罰。

處所計算金額○‧七五倍
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
定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
（紀）錄中承認違章事
實，並願意繳清罰鍰者，
處所計算金額○‧六倍之
罰鍰。

處所計算金額一‧五倍之
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
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
（紀）錄中承認違章事
實，並願意繳清罰鍰者，
處所計算金額一‧二倍之
罰鍰。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第六十七條之二第二項
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七項規
定之扣繳義務人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由稅捐稽徵
機關分別依各該款規定處
罰：
一、未依第二十三條之一

第七項規定扣繳稅款
者，除限期責令補繳
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款及補報扣繳憑單
外，並按應扣未扣或
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以
下之罰鍰；其未於限
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
短扣之稅款，或不按
實補報扣繳憑單者，

一、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
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款及按實補報
扣繳憑單者：

(一)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
下。

(二)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在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下。

(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
元。

(四)經查屬故意未依第二
十三條之一第七項規

處○‧三倍之罰鍰。

處○‧五倍之罰鍰。

處○‧八倍之罰鍰。

處一倍之罰鍰。



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
之稅額處三倍以下之
罰鍰。

定扣繳稅款。

二、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
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
憑單，但憑單內容填
報不實，於裁罰處分
核定前，已自動更正
者。

三、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
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款，未於限期
內補報扣繳憑單者：

(一)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
按實補報。

(二)經查屬故意未於限期
內按實補報扣繳憑
單，且於裁罰處分核
定前未按實補報。

(三)其他情形。

四、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
內補報扣繳憑單，未
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
扣或短扣之稅款，於
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
實補繳者。

五、扣繳義務人未於限期
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款，除符合前
點規定情形者外：

(一)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在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下。

(二)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
元。

(三)經查屬故意未於限期
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款，且於裁罰
處分核定前未按實補
繳。

處一‧二倍之罰鍰。

處一‧二倍之罰鍰。

處二倍之罰鍰。

處一‧三倍之罰鍰。

處一‧五倍之罰鍰。

處二倍之罰鍰。

處二‧五倍之罰鍰。

處三倍之罰鍰。



二、已依第二十三條之一
第七項規定扣繳稅
款，而未依同項規定
之期限按實申報或填
發扣繳憑單者，除限
期責令補報或填發
外，處新臺幣一千五
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
罰鍰。經稅捐稽徵機
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
發扣繳憑單，扣繳義
務人未依限按實補報
或填發者，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四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

六、應依前五點處罰案
件，於查獲之日前五
年內未曾查獲有違反
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七
項規定情事者。但經
查屬故意者，不適用
之。

一、扣繳義務人已依法扣
繳稅款，而未依第二
十三條之一第七項規
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
填發扣繳憑單，經稅
捐稽徵機關限期責令
補報或填發，已於限
期內補報或填發者：

(一)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
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
下。

(二)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
額超過新臺幣五萬
元，在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

(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
額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在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下。

(四)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
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
元。

二、逾第二十三條之一第
七項規定期限，自動
補報或填發者。

三、經稅捐稽徵機關限期
責令補報或填發，未
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
者：

(一)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
稅額在新臺幣五萬元
以下。

依前五點規定之倍數酌減
百分之二十處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六罰
鍰，最低為新臺幣一千八
百元。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七罰
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八罰
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九罰
鍰，最高為新臺幣二萬
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
分之五十處罰，最低為新
臺幣一千五百元，最高為
新臺幣一萬元。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二
罰鍰，最低為新臺幣三千
六百元。



(二)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
稅額超過新臺幣五萬
元，在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

(三)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
稅額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在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下。

(四)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
稅額超過新臺幣二十
萬元。

四、前點情形，於裁罰處
分核定前已按實補報
或填發者。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四
罰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六
罰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八
罰鍰，最高為新臺幣四萬
五千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最低為新
臺幣三千元，最高為新臺
幣三萬六千元。


